
天津众鼎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9·9”一般车辆伤害事故调查报告

2020 年 9 月 9 日上午 11 时左右，天津众鼎工程技术有限公

司在位于滨海新区新河街的贻彩新苑二期项目建设工地发生一

起车辆伤害事故，事故造成 1 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 140 万元

人民币。

事故发生后，滨海新区成立了由区应急局、区住建委、区公

安局、区总工会、新河街道办事处等单位组成的天津众鼎工程技

术有限公司“9·9”一般车辆伤害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

查组），开展事故调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

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察、设备检验、调查取

证、综合分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应急处置、人员

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的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

有关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和事故防范及整改措施建

议。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相关单位情况

1.贻彩新苑二期投资建设单位：源盛（天津）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源盛公司）。



源盛公司成立于 2010 年 2 月 5 日，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201165503771875；注册资本：壹

亿肆仟万人民币；法定代表人：刘某某；住所：天津市滨海高新

区塘沽海洋科技园新北路 4668 号创新创业园内 21—B 号商务楼

中南 3017D 号；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对房地产业、商业进行投

资；房地产开发经营。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开发企业资

质证书》（等级肆级），证书在有效期内。

2.贻彩新苑二期项目一标段总包单位：河南木森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木森公司）。

木森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1 月 27 日，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

司（自然人独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10100330094329H；

注册资本：叁仟万人民币；法定代表人：连某某；住所：长恒县

佘家镇政府院内；经营范围：建筑工程施工、机电工程施工等。

持有《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证书编号为 D241124608；《安全生

产许可证》编号为（豫）JZ 安许证字[2017]014077-02，以上证

书均在有效期内。

3.贻彩新苑二期项目机械停车位工程专业承包单位：合肥巍

华智能停车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巍华公司）。

巍华公司成立于 2013 年 5 月 28 日，企业类型为其他有限责

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40122069129216F(1-1)；注册

资本：壹亿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韦某；住所：合肥经济开发

区公园路南侧；经营范围：智能停车设备的设计、生产、安装、



销售、维修、租赁等。持有《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许可证》

（TS3434044-2022),证书在有效期内。

4.贻彩新苑二期项目机械停车位工程劳务分包单位：天津众

鼎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鼎公司）。

众鼎公司成立于 2018 年 4 月 26 日，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20112MA06BM1T6N；注册资本：伍

佰万人民币；法定代表人：王某某；住所：天津市津南区咸水沽

镇照明北里 2—1—401；经营范围：停车场设备技术的开发、转

让、咨询、服务，机电工程，机械设备安装等。

5.贻彩新苑二期项目一标段通风施工工程专业分包单位：山

东金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光公司）。

金光公司成立于 2004 年 12 月 29 日，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71400769723267P；注册资本：

壹亿伍仟万人民币；法定代表人：苏某某；住所：德州市经济开

发区东方红东路东首；经营范围：空气调节设备、制冷设备及附

件、通风管道及防排烟设备及附件的维修安装。持有《建筑业企

业资质证书》（证书编号为 D237039766）和《安全生产许可证》

（编号为（鲁）JZ 安许证字[2019]130805-01），以上证书均在

有效期内。

6.贻彩新苑二期工程监理单位：中建海陆（天津）城市运营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陆公司）。

海陆公司成立于 1993 年 3 月 11 日，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



司（法人独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201161031089387；注

册资本：陆佰万人民币；法定代表人：李某某 1；住所：天津自

贸实验区（天津港保税区）东二路 92 号；经营范围：基础设施、

公共设施维护及管理；工程建设监理等。持有《工程建立资质证

书》（证书编号为 E112001768-4/1），证书在有效期内。

(二）事故叉车基本情况

叉车产权人为高某某（自然人)，叉车编号为 G5AHR9406，

生产企业为杭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型号为内燃平衡重式叉车，

生产日期为 2018 年 11 月，衡定起重量 3.5 吨。该叉车无场内机

动车号牌。

（三）事故现场勘验及事故叉车检验情况

事故发生后，事故调查组对事故现场进行了勘验，并委托天

津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对事故叉车进行了检验。

1.勘验情况。

事故地点位于距贻彩新苑二期项目一标段地下车库道路(东

西向坡道，宽度 7.4 米）入口 17.2 米处，车道北侧墙体有事故

叉车刮痕，地面有血迹，事故叉车位于地下车库车道与地下一层

交界处，车头朝东。

2.事故叉车检验情况。

2020 年 9 月 10 日，经天津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检验，结论为合格。

（四）有关合同签订情况



1.机械停车位安装。2020 年 5 月 28 日，源盛公司与巍华公

司签订了《机械停车位安装合同》，合同约定巍华公司承揽贻彩

新苑二期机械停车位工程，整个工程价税合计 475500 元。合同

约定“巍华公司须负责本合同所有设备的起吊、卸车和保管，制

定安全施工章法，并有专人负责安全施工管理，对施工场地工作

人员进行安全教育。”

2.劳务分包。2020 年 8 月 28 日，巍华公司与众鼎公司签订

了《劳务分包合同》，合同约定众鼎公司承揽贻彩新苑二期机械

停车位安装、调试项目的劳务作业，整个工程价税合计 246400

元。合同约定“众鼎公司负责本合同所有设备包括（但不限于）

进场后的卸车及二次搬运，负责设备及材料进场后看管及保护。

认真执行安全技术规范，加强安全教育，落实安全措施，确保施

工安全。”

3.叉车租赁。2020 年 9 月 9 日，众鼎公司与高某某口头约

定租赁叉车事宜。

4.水箱施工。2020 年 7 月 10 日，木森公司与金光公司签订

了《天津市建设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整个工程价税合计

935478 元。合同约定“金光公司须负责贻彩新苑二期一标段水

箱施工工程，负责本合同所有设备的包工、包机械、包安全、包

质量、包验收。”双方签订了《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协议书》，协议

约定“木森公司对施工现场安全管理负总责，对金光公司安全生

产实施监督管理，发现严重违章违纪和安全隐患，责令其整改直



至停工。金光公司设置安全技术管理人员，负责施工安全检查，

自行解决职工住宿和生活问题等。”

二、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救援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0 年 9 月 9 日 9 时左右，众鼎公司王某某接到巍华公司

项目经理李某某 2 电话，要求众鼎公司到贻彩新苑二期一标段卸

地下停车设备。9 时 40 分左右，众鼎公司王某联系高某某，让

其将叉车运送到施工现场。11 时左右（工地午休时间），高某某

用货车将叉车运送到工地，众鼎公司王某（非本叉车驾驶员，无

叉车驾驶证）擅自驾驶叉车倒行沿地下车库入口进入地下车库，

在行驶中将在车库入口道路北侧墙处休息的金光公司员工张某

某轧伤。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善后情况

事故发生后，高某某拔打 110 报警，王某拨打 120，120 到

达后将张某某送到第五中心医院抢救，经抢救无效死亡。目前，

张某某死亡赔付已完成。

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一）事故伤亡情况

该起事故造成 1 人死亡，死亡人员：张某某，性别：男，43

岁，死亡原因为全身多发、重度颅脑损伤。

（二）直接经济损失

事故调查组依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



（GB6721-1986）等标准和规定统计，直接经济损失约 140 万元。

四、事故原因和性质

（一）直接原因

众鼎公司员工王某无证驾驶叉车，违章操作将张某某轧伤是

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二）事故相关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

1.众鼎公司。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未建立安

全管理制度,安全管理无章可循；未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

育和培训，导致不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不熟悉作业安全规

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现场管理人员不以身作则抓好安全管理

工作，违章作业；安全检查未落实，未发现无叉车驾驶证的王某

驾驶叉车的违章行为。

2.巍华公司。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安全生产

工作缺乏统一协调和管理；项目经理事发前未到岗履职，导致现

场安全生产工作处于失管状态，作业现场存在事故隐患；合同中

约定的安全职责不清，致使安全管理职责不能有效落实。

3.源盛公司。作为贻彩新苑二期投资单位，对两个标段承包

单位及巍华公司的安全生产统一协调、管理不到位，导致交叉作

业，工作秩序条理性差。

4.海陆公司。作为工程监理单位，在实施监理过程中，未能

及时发现和处置金光公司作业人员在车库入口违章休息的行为；

未发现叉车驾驶员无证驾驶的违章行为；监理管理不规范，监理



日志记录不全。

5.金光公司。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作业人员经常在地

库出入口坡道处午休，安全管理人员既没有制止，也没有向从业

人员通报警示。

6.木森公司。作为贻彩新苑二期项目一标段总包单位，对金

光公司管理不到位。

（三）事故性质

经调查认定，天津众鼎工程技术有限公司“9·9”一般车辆

伤害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五、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一）事故责任单位的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1.众鼎公司。未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对作业人员安全

教育培训不到位；作业人员在没有取得叉车作业证的情况下擅自

操作；作业未安排专人对作业现场进行安全管理，安全检查未落

实，未能及时发现并制止作业人员的违章行为。其行为违反了《安

全生产法》第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

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任，建议滨海新

区应急局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项之规定，

对其处以 35 万元人民币的罚款。

2.巍华公司。落实隐患排查工作不到位，安全检查流于形式；

对众鼎公司的安全生产工作缺乏统一协调和管理，未能发现安全

隐患。其行为违反了《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四十



六条第二款之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滨海新区应急局

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一）之规定，对其处以 25

万元人民币的罚款。

3.源盛公司。作为贻彩新苑二期投资单位，对两个标段承包

单位及巍华公司的安全生产统一协调、管理不到位，导致交叉作

业，工作秩序条理性差。其行为违反了《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六

条第二款之规定，建议滨海新区应急局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一

百条第二款之规定，责令限期改正，并对其处以 4.9 万元人民币

的罚款。

4.海陆公司。作为工程监理单位，在实施监理过程中履职不

到位，未能及时发现和处置金光公司作业人员在车库入口违章休

息的行为；未发现叉车驾驶员无证驾驶的违章行为；监理管理不

规范，监理日志记录不全。建议由区住建委对其主要负责人进行

约谈，并由企业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理。

5.金光公司。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作业人员经常在地

库出入口坡道处午休，安全管理人员既没有制止，也没有向从业

人员通报警示。建议由区住建委对其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并由

企业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理。

6.木森公司。对金光公司管理不到位，建议由区住建委对其

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并由企业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理。

（二）事故责任人员的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1.王某，众鼎公司施工队队长。无证驾驶叉车，已被公安机



关于 2020 年 9 月 23 日取保候审。

2.王某某，众鼎公司法定代表人，全面负责公司的安全管理

工作。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未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

育和培训督促、检查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不到位；组织安排安全

检查工作不力，未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其行为违反《安全生

产法》第十八条第（三）、（五）项之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

建议滨海新区应急管理局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一）

项之规定，对其处以 2019 年年收入 30%的罚款。

3.李某某 3，巍华公司运营总监，其全面负责公司的日常管

理、业务运营、业务销售等工作。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未

能及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事故隐

患。其行为违反《安全生产法》第十八条第（五）项之规定，对

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滨海新区应急局依据《安全生产法》第

九十二条第（一）项之规定，对其处以 2019 年年收入 30%的罚

款。

4.李某某 4，源盛公司贻彩新苑二期项目经理。履行安全生

产管理职责不到位，对承包单位的安全生产统一协调、管理不到

位。其行为违反《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对源

盛公司未履行法定职责负有主管责任。建议滨海新区应急局依据

《安全生产法》第一百条第二款之规定，对其处以罚款。

六、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各单位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和红线意识，严格遵守《安



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认真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全面落

实隐患排查治理措施，切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

（一）众鼎公司

要吸取事故教训，依照《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和国家

标准或行业标准，建立健全各项安全管理制度；要加强对作业人

员的安全教育和培训，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

员，不得上岗作业；要坚决制止非特种作业人员擅自上岗作业。

（二）巍华公司

要吸取事故教训，加强《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的学习，

加强管控，对承包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

行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问题的，应当及时督促整改，避免类似事

故再次发生。

（三）源盛公司

要吸取事故教训，严格遵守国家各项法律法规，对承包单位

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提升现场作业环境，理清现场

作业秩序，加强现场管理。督促海陆公司进行安全检查，及时消

除事故隐患。

（四）海陆公司、金光公司及木森公司

以上单位要结合本次事故暴露的隐患和管理问题，一是要加

强施工全过程的安全检查工作，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

并消除存在的事故隐患；二是要向从业人员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

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和防范措施；三是要严格履行签订的《安全



协议》。

天津众鼎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9·9”一般车辆伤害事故调查组


	一、基本情况
	（一）相关单位情况
	    (二）事故叉车基本情况
	（三）事故现场勘验及事故叉车检验情况
	（四）有关合同签订情况

	二、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救援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善后情况

	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一）事故伤亡情况
	（二）直接经济损失

	四、事故原因和性质
	（一）直接原因
	（二）事故相关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
	（三）事故性质

	五、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一）事故责任单位的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二）事故责任人员的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六、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一）众鼎公司
	（二）巍华公司
	（三）源盛公司
	（四）海陆公司、金光公司及木森公司


